
附件 1 

邀请国（境）外人员来校保密承诺书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

项目基本信息 

项目名称  项目编号  

执行人  所在单位  

联系电话  手机  

电子邮件  

保密承诺书 

我承诺，在聘请外国专家及外事接待过程中，严格遵守国家

有关保密法律法规和学校的有关规定。 

 

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日期： 

 

备注 

 

注：该承诺书一式两份，邀请单位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各执一份。



附件 2 

因公短期出国（境）自律承诺书 

为了规范出国（境）行为，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和要求，树立

良好形象，我向学校做出如下自律承诺并自觉接受监督： 

一、在外执行公务期间，自觉维护国家和学校利益，不做有损国

家和学校声誉的事情。不出入赌博场所，不使用任何形式的资金参与

赌博活动；不出入色情场所或观看色情表演，不参加涉及低级趣味的

娱乐游览项目；不使用公款大吃大喝、购买个人消费品、礼品或参加

高消费娱乐活动；不借出访之机谋取私利。 

二、不得擅自延长在外停留时间（离抵境当日计入在外停留时间），

订购国际机票前将国际航班起、降时间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核，以

避免超时。不得以任何名义前往未报批的国家（地区），不得以任何

理由绕道旅行。不参加与任务无关的活动和会议。 

三、如系随团出访，在外期间应服从团长或负责人领导，因私离

团应向团长请示汇报，不随意单独活动。 

四、增强安全意识，自行购买意外伤害保险，保险期须覆盖出访

时间。 

五、增强保密意识。在学术交流及对外交往中，不得涉及国家政

治、军事、经济和科技机密；未经批准，不携带涉密载体（包括纸质

文件和电磁介质等）出访；凡是教学、科研、生产中有密级的资料，

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带（寄）往国（境）外；妥善保管内部材料，未

经批准，不得对外提供内部文件和资料；自觉维护知识产权。 

六、增强应急应变意识，防范反华敌对势力的干扰、破坏，不与



可疑人员接触，拒收任何可疑信函和物品。 

七、增强防盗、防抢、防诈骗的自我保护意识，遇到重大突发事

件应及时与我国驻外机构取得联系。 

八、增强护照等证件的管理意识，在外期间，由本人或指定专人

妥善保管护照等证件，并在回国后 5 天内交回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，

个人不得保管因公护照。 

九、回国 15天内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交出访总结及电子版，

30 天内报销出访相关费用。出国（境）人员报销时，必须提供出国

（境）任务批件、因公护照（港澳台出入证件）有关信息（包括签证

或签注及出入境记录）复印件、日程安排及费用明细单据。各种报销

凭证须用中文注明开支内容、日期、数量、金额等，并由经办人签字。

不得通过中介机构“打包”付费。 

我已认真阅读以上内容，并将严格执行以上规定。如在出访过程

中违反国家相关规定，损害国家和学校声誉及利益，我自愿接受上级

单位严肃查处，并暂停本人此后的出国（境）申请。 

 

 

 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附件 3 

出国（境）反奸防谍安全防范承诺书 

通过参加此次行前国家安全教育培训，我已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国家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了解

公民在国（境）外期间安全防范注意事项，知悉应当承担的保密义务

和相应的法律责任。本人郑重承诺： 

一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、团组规章制度，服从团组管理；严格遵

守请销假制度，不单独外出；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。 

二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反奸防谍制度规章。不违规携带任何涉

密资料、设备和载体出国（境）；在外期间，不使用个人电子设备存

储、处理涉密或敏感信息；不使用手机谈论涉密事项；不在无保密条

件的场所谈论涉密事项。 

三、严格遵守生活纪律，不进入涉黄、涉赌、涉毒等场所。 

四、如遇到境外组织和个人对我出访人员进行盘查、纠缠、威胁、

策反、资助、馈赠等情况，应及时向团长报告，并在回国后及时向派

出单位和国家安全机关报告，不得隐瞒事关国家安全的情况或事项。 

五、积极配合所在部门（单位）及国家安全机关的回访工作。 

六、若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承担党纪、政纪和法律责任。 

 

 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 


